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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

聯絡人：孫立言

聯絡電話：(02)87712345#2693

電子郵件：gogo@cpami.gov.tw

傳真：(02)87712709

受文者：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營署建管字第11100397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11113192_1110039786_111D2018555-01.pdf、

1111113192_1110039786_111D2018556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消防署編製之「新建建築物應於室外或屋外留設

液化石油氣容器設置空間之設計參考指引」，請參考並轉

知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消防署111年5月16日消署危字第1111600178號函

（影附來函及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新建建築物採用液化石油氣時，應於室外或屋外留

設其供應設備設置空間，業發布修正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

設備編」第78條及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

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」第73條之2規定，

訂自111年7月1日施行。為使相關從業人員瞭解規範內容，

檢送旨揭指引，請各公會轉知會員參考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

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經濟部水

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

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

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、

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雪霸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總收文

11153024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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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公園管理處、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台江國家公園管理

處

副本：本部消防署、本署建築管理組

48



新建建築物應於室外或屋外留設液化石油氣容器設置空間 

之設計參考指引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78條：「（第一項）建築物安裝天然氣、

煤氣、液化石油氣、油裂氣或混合氣等非工業用燃氣設備，其燃氣

供給管路、燃氣器具及供排氣設備等，除應符合燃氣及燃燒設備之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規定外，應依本節規定。（第二項）建築物應

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

全管理辦法留設液化石油氣供應設備設置空間。」 

（二）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

管理辦法第 73條之 2：「（第一項）新建建築物之容器應設置於室外

或屋外，且不適用第 73條之 1第 1項第 1款第 1目但書規定。（第

二項）液化石油氣之使用量在 10公斤以下者，容器得不受前項規定

之限制。」 

二、目的： 

因液化石油氣比重較空氣重，故液化石油氣容器（即瓦斯桶）如置於

室內，漏氣時易向下沉澱蓄積，倘遇火源則易造成火災或氣爆。故修

正相關規定，明定 111 年 7 月 1 日後之新建建築物之瓦斯桶應設置

於室外或屋外，以強化液化石油氣使用安全環境。 

三、設計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燃氣供給管路等，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4 章第 1 節燃氣

設備及國家標準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燃氣器具連接供氣管路之連接管，得為金屬管或橡皮管。橡皮管長

度不得超過 1.8公尺，並不得隱蔽在構造體內或貫穿樓地板或牆壁。

燃氣器具與瓦斯桶距離較遠，導致燃氣用軟管長度超過 1.8公尺時，

建議應設置燃氣導管，以避免軟管脫落造成漏氣。 

（三）瓦斯桶之放置空間，應使瓦斯桶可直立放置且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

施，另應避免日光直射或設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。 

（四）於戶外或室外空間（如陽臺）設計圍籬、女兒牆或護欄等時，建議

空間下方勿完全封閉，採鏤空設計及保持空氣流通，避免漏氣蓄積

造成危害。 



四、設計圖例如下： 

 

透天住宅平面圖 

瓦斯桶 

瓦斯桶 瓦斯桶 

集合住宅平面圖 

雙拼住宅平面圖 

瓦斯桶 瓦斯桶 


